         51屆總會通常年會報名費繳交方式     2006.1.25
中/區會：只開一張總收據（可附明細），教會自行負擔者請事先告知。
委員會：內部對轉部分，請負責該委員會之助理，事先開單對轉。

機   構：個別開收據(有負責該機構之助理請先開出對轉單)。
*中/區會部分若報名費不是中/區會負擔，需以教會名義開收據者，請事先告知，以便個別處理。

*報名費總金額可以開支票，抬頭請開『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』 或事先劃撥19566285戶名『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』，並請註明「51屆通常年會報名費」。

*中/區會代表繳錢人員，請事先告知財委會，以利作業推展。

*聯絡電話：02-23625282＃432鄭佳音助理或E-MAIL：acc@mail.pct.org.tw
*年會平均旅費請中/區會派員先彙總收齊旅費申請單後，在最後一天派員統一領取旅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會財務組：白哲宏
